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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監管不力．應負失職之責 

還聯福工人公道．解決真正問題 
 

各位同事： 

 
自上星期本會及學生會發出聲明支持本校聯福餐廳及聯福樓員工討回所欠

薪金遣散費、年假、強積金供款的事，直至昨日，校長發出呼籲，認為大學不應

動用公帑為聯福樓代付工資等。然而，事件實在有許多來龍去脈，我們必須告知

各位。以下是職工盟提供的資料，當中涉及財務處對聯福樓監管失職的實況，希

望校方立即介入補救，解決問題： 
 
1. 書面報告看完就算，沒有查核實際紀錄 — 財務處每月收到聯福樓的財務

報告，顯示財政無問題，但有工友在收到公司要結業的通知後，第二天便往

財務處反映聯福樓已三個月沒有發工資；另有三個月扣了工資卻沒有為工友

供強積金。財務處對此事卻從無過問，反映他們根本沒有查核相關紀錄，也

對工人有否發工資漠不關心。 
2. 僱傭合約有違法，財務處視而不見 — 聯福樓有部份員工的合約，強制員

工少放休息日，這個條款已有多個案例說明是違法，但財務處卻並無追究，

亦無責成聯福樓依法安排休息日。 
3. 被拖欠特許經營費，卻不追討 — 財務處聲稱被聯福樓拖欠特許經營費達 6

個月之久，財務處一方面根據書面報告相信聯福財政無問題，卻又容許拖欠

特許經營費。這些關係，實在耐人尋味。 
4. 違約提早結業，竟不作追究 — 聯福樓提早結業，沒有完成整個合約期，

令新校個多月缺少膳食供應，按合約財務處可作追究，但當職工盟組織的工

會問及此事時，副財務長林先生卻表示「認為影響不大，所以無意思追究」。 
5. 草草發放按金，外判商卻未有補償 — 財務處在沒有員工簽署作實已收取

工資及補償的情況下，發回一半的按金。校方指發放按金是為了讓聯福樓員

工出糧，但是飲食業的特色是每日均有現金收入，一般每月的收入是足以支

付員工工資的，支薪亦是僱主的基本責任。所以如果聯福樓沒有私自調走現

金的話，是沒有可能無資金出糧，而浸大所支付的錢極有可能是落了聯福樓

的口袋。正如校長在他的告示中提及，聯福樓還拖欠浸大一些款項，既然如

此，財務處在未解決這些款項下便發還一半按金給聯福樓，這到底是誰的決

定？由誰批准？道理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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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處對聯福樓財政狀況和監管的說法三番四次改變 — 6 月 23 日工友得

悉結業後到財務處，財務處表示會了解及協助；6 月 28 日工友在聯福提前結

業後往財務處求助，財務處同事的說法是「浸大無權過問聯福內部財政」，其

實是意圖推卸監管責任。7 月 7 日工人請願當日又說，每月均收到聯福樓的財

務報告。財務處的說法實在是反覆無常，實在無法令人信服，只是令人感到

不負責任。 

7. 按金和欠款的說法，更耐人尋味 — 財務長孫百千先生聲稱聯福樓拖欠約

20 萬水電費，但是負責交水電費的女工表示：「電費係我個個月攞單去交的，

交到 4 月，5 月開始無交，但一路交開都係一萬多元，唔超過兩萬。水費掙一

個月，都係一萬元左右。夾埋應該三萬幾」。孫先生一直以商業交易為由，拒

絕向工會（職工盟）及工友透露按金的實際數額；而所謂的欠款數額又有出

入。其實直至現今聯福樓尚欠浸大多少錢，根本無人知道，我們希望大學當

局清楚交待按金的情況，讓大家明白當中事實。 

8. 財務處不肯面對工人，左推右搪 — 財務處林生在 7 月 7 日向工友提在 7

月 11 日早上 10 時開會（地點待定），其中一個因素是因為要「有勞工處代表

在場」。可是翌日當工會致電勞工處了解安排時，校方又在中午提出「必須要

僱主在場」才開會，欲將會議拖延，再度推卸責任。事實上，聯福樓原本答

應 7 月 7 日上午回覆工人，但是卻以「老闆係大陸」為由沒有作出回覆。試

問這種毫無保證的拖延，如何能令工友安心？ 

 

本會認為，校長昨天向全校師生及校友發信表示：「如果大學使用本身資金補

貼外判商，必會影響大學的教研和服務，對教職員和同學都不公平」，這說法絕不

可取，因為除了把工友應當取回的公道及血汗錢，與教職員、同學的利益對立起

來之外，也逃避問題所在；即財務處失職，令問題愈積愈深，怨氣愈來愈大。再

者，本校將服務外判給其他公司的實況不少，是否每次財務處或其他部門管理不

善，以致外判公司拖欠職員薪酬福利等，都不需負上責任，只需校友、同事、同

學捐錢作補救？ 

 

故此，我們促請校方不要再推卸責任，立即介入事件，協助工人取回公道及血

汗工資，以免有損浸大校譽！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理事會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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